	审批意见：

中区环表[2020]2号
关于对郑州华豫涂料有限公司焦作三木工业园分公司

年产1万吨环保防腐涂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批复

郑州华豫涂料有限公司焦作三木工业园分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河南汇能阜力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郑州华豫涂料有限公司焦作三木工业园分公司年产1万吨环保防腐涂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报批版）（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本项目拟批复公示在焦作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示期已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报告表》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规定，评价结论可信。我局批准该《报告表》，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你公司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经批准的《报告表》，并接受相关方的咨询，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公开。

三、你公司应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确保各项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㈠向设计单位提供《报告表》和本批复文件，确保项目设计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要求，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㈡依据《报告表》和本批复文件，对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固体废物、噪声等污染，以及因施工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应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㈢项目建成运行时，污染物处理及排放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废气。对投料、配料工序产生的含颗粒物废气经集气罩+脉冲袋式除尘器措施处理后；与研磨、分散、搅拌、过滤等工序产生的废气共同有效收集后，进入活性炭吸附+RCO催化燃烧装置措施处理后经15米高排气筒排放，安装VOCS在线监控；采取配置移动式工业吸尘器、加强对废气处理设施的管理等措施，降低无组织废气污染；废气污染物排放满足环评评价要求。

2.废水。对车间地面及设备清洗废水、生活废水进行预处理（一座5立方米暂存池、配备板框压滤机、安装在线监控等）后经污水管网排入河南三木表层材料工业园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水解酸化+UASB+SBR处理工艺）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经污水处理厂再处理后经污水管网排入蓝星（焦作）水务有限公司焦作市西部工业集聚区中站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排放；废水污染物排放满足环评评价要求。

3.固体废物。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对废润滑油、废活性炭、污泥滤饼等危险废物进行收集暂存，并按照环评要求进行规范处置；设置一般固体废物暂存间，对生产过程中的收集粉尘、废包装袋、废包装桶等进行暂存，按照环评要求进行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对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收集，交由环卫部门进行处置。

4.噪声。对分散机、空压机、研磨机、搅拌罐等高噪声设施、设备等，采取室内布置、加装减振基础等措施，降低噪声污染。噪声污染物排放满足环评评价要求。

㈣工程总量控制指标为颗粒物：0.0194t/a，非甲烷总烃：0.08177t/a；COD:0.06685t/a,NH3-N:0.00384t/a。

㈤按照环评要求，做好项目环境应急工作。

四、你公司应建立健全环保责任制度，指定专人负责环境管理工作，确保各项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项目应按照国家有关要求进行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工作。

五、项目日常环境监督管理工作由中站区环境监察大队负责。

六、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5年内有效。

2020年1月14日
抄送：中站区环境监察大队          河南汇能阜力科技有限公司


